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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用印申請辦法 

第 一 條 為使各單位或人員申請蓋用校印或其他戳記有所依據，特制定本辦法規範。 

第 二 條 適用於學校各相關單位。 

第 三 條 用印作業流程 

用印申請→填寫用印申請單並檢附相關表件申請→逐級呈核→奉准後送文書

庶務組用印→用印申請單交由文書庶務組保管→結束。 

第 四 條 一般原則 

一、印信蓋用時，對於已核判而需蓋用印信之文件，應載明其收（發）文字

號；至於不辦文稿之文件，應由申請人填寫用印申請單陳奉核定後，始

准蓋用印信。用印申請單於新舊任文書庶務組主任交接時，應隨同印信

移交。 

二、除已決行之公文外，凡須加蓋印信之文件，均應填寫用印申請單申請用

印。 

三、蓋用印信之種類及其申請使用時機如下： 

（一）印信（關防）：證明書、保證書、學位證書、預算書、會計表

單、人令、合約書等使用。  

（二）小官章：學位證書、對外行文等使用。  

（三）小印信：所得憑單申報書等文件使用。  

（四）校長合約專用章：合約書等文件使用  

（五）小印信（投標專用）、校長投標專用章：多為投標文件使用，若

為計畫議價需求可外借之章。申請人投標議價條件依本校相關規

定辦理。  

（六）校長職銜簽字章：聘書、證明書、學位證書、對內對外行文使

用。  

（七）校對章：證明書、學位證書資料校對使用。  

（八）騎縫章：合約書粘連處使用。 

第 五 條 注意事項 

一、契約或合約之用申請：承辦人應填寫甲乙雙方全名、合約名稱、標的物

或約定內容、合約金額、訂立合約年月日等完整資料，方得申請用印。 

二、以影本申請蓋用印時，申請人應於用印緣由欄內載明用途（正本應由原

申請單位或證明單位查核），並加蓋「核與正本相符」之戳記及由申請

單位校對人用印後，填寫用印申請單，申請用印。 

三、繳交（退還）保證（押標）金等之申請用印，應填妥金額、往來銀行、

帳號、廠商名稱等相關資料，再行提出申請。 

四、學生如需蓋用印信，應透過相關業務單位（如系所、學務處等）提出申

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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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凡本校採購案經由總務處採購組議價之案件，需合約書用印者，應由採

購組申請合約書用印，並檢附議比價作業紀錄單影本佐證。非經由總務

處採購組議價之案件，則檢附預算來源、議比價作業紀錄單等佐證資

料，由系所提出用印申請。 

六、本校研究計畫申請及簽約(如招標單、委託書、經費預算表、合約書

等)，申請人員(單位)應先將資料交由研究發展處或產學營運處審核

後，由研究發展處或產學營運處提出用印申請。  

七、保證書等，保證人部份之用印，應由保證人親自申請，或由保證人與被

保證人共同申請，並蓋用與保證書相同之印鑑以資證明。  

八、各項表格或格式化文件，得經核准申請一定數量之空白備用證明或申報

書表以供應用。 

九、申請有關證明書或聘書、保證書等之多人用印，應隨附人員名冊（含單

位、人名資料）存參。  

十、本校分層負責權責劃分表授權由一級主管代行時，（如一定金額以下採

購、營繕案、服務員獎懲...），得改由一級主管以其職章或職銜簽名章

用印。 

第 六 條 如蓋用校印於表單特別位置時，應請於表單內以鉛筆框註，以便用印。  

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  

  

※相關附件： 無  

※修正記錄： 089 年 01 月 31 日 88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政會議通過 

 099 年 04 月 26 日 

103 年 05 月 26 日 

 

109 年 08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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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 

(103 年 6 月 3 日 1032101478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03 年 6 月 9 日公告) 

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

(109 年 9 月 3 日 1092102117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03 年 9 月 3 日公告) 

 113 年 3 月 25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(113 年 5 月 20 日 1132101476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13 年 5 月 21 日公告) 

 


